
上海全恒物流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案招募审计机构的公告

各审计机构：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于 2026 年 3 月 19 日以（2026）沪 0115 破 60 号《民

事裁定书》，裁定受理针对上海全恒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恒物流”）破产

清算的申请，并于 2026 年 4 月 9 日以（2026）沪 0115 破 60 号《决定书》指定

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

为方便开展工作，查清上海全恒物流有限公司财产状况，推进案件进程，管

理人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下称“《企业破产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开招募审计机构，对全恒公司破产清算案提供审

计服务。具体情况如下：

一、债务人企业基本情况

债务人成立于 2018 年 08 月 28 日债务人设立，法定代表人为周俊，经营地

为上海市奉贤区工业路 118 号 2 幢 2 层，注册资本为 45 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

为一般项目：国内货物运输代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

审批的项目）；装卸搬运；停车场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食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

二、审计机构的选聘条件

1.报名机构须为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机构，具备执

业资格；

2.报名机构不得具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或不宜担任审计机构的情形，

需确定与全恒公司不存在利害关系；

3.报名机构及其拟派驻人员近 3年内无违法违纪、行政处罚等不良记录；

4.报名机构需有较丰富的办理或参与破产案件的经验；

5.报名机构应对项目执行过程中知悉的信息保密，不得泄露，拥有保密资质

的机构将择优考虑

三、工作内容



1.审计全恒公司的资产、负债状况，并出具《审计报告》；

2.审计全恒公司的股东出资情况，就是否出资到位、是否抽逃出资等情况发

表意见；

3.协助管理人审查全恒公司在破产受理前 6 个月内或一年内是否存在无效

行为、可撤销行为；

4.审计全恒公司对外享有的债权，核算债权数额，根据账龄及催收难度等实

际情况计提坏账准备；

5.财务混同及关联交易的专项审计，包括债务人为关联企业、股东及其他第

三方担保的情况，债务人与其股东、实际控制人、关联企业之间是否存在大额资

金往来及其性质判断等；

6.公司董事、监事及经理、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利用职权获取

非正常收入或侵占公司财产；

7.出席债权人会议、接受质询并做阶段性审计工作汇报；

8.协助管理人起草和完善《财产分配方案》，并负责梳理报告所需的债务数

据、债务调整数据、债务清偿数据和其他数据；

9.法定需要审计的其他事项，以及需要配合管理人工作的事项，包括但不限

于配合管理人与债权人、其他专业机构合作沟通及其他与破产清算项目相关的事

项。

四、应提供的资料

1.营业执照、机构及工作人员资质证明；

2.机构简介；

3.拟从事本案审计工作团队成员的基本情况、主要业绩和资格证书及执业证

书；

4.申报机构以往承办破产案件及同类业务业绩；

5.参与本案的竞争优势；

6.保密承诺；

7.工作思路，包括组织架构、职责分工、主要工作方案等；

8.报价表(报价含差旅、食宿等审计期间所产生的所有费用)。

五、其它说明



管理人将依据报名机构提交的报名材料组织评审，从报名机构的资质情况、

项目经验、报价方案等综合考虑，择优选择一家作为本案的审计机构并报上海市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备案。

对于已报名未入选的机构，管理人不再另行通知，报名材料不予退还。

若贵机构有意向承接本次审计业务，应按上述要求，向管理人提交材料。时

间:截至 2026 年 5 月 29 日 17:00 前。

方式:邮寄或至现场提交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 1717 号会德丰国际广场 7楼，上海市君悦律师

事务所

联系方式:陆律师，15721532605

上海全恒物流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6 年 5 月 22 日


